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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门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决

定。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或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6.投诉拖欠工资问题是否存在“2年时

效”的说法?

答：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

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

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不再查处。如果欠薪发生后，在2年内未主

张过自己的 权利，也就是未向拖欠单位讨

要工资或未向有关部门反映，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不再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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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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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区、示范区、开发区、东城区），由相应

县（市、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管辖。

各县区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电话： 

许昌市：2627069   禹州市：8285968  

长葛市：6113158   鄢陵县：7167710

襄城县：8390110   魏都区：2653135 

建安区：5132559   示范区：3373377  

开发区：8581008   东城区：2958086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

程建设领域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

挂靠、拖欠工程款等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由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督办。

3.在某地承包工程时没有拿到工程款，

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答：工程款拖欠问题应当通过诉讼途径

解决，也可以向项目所在地的行业主管部门

(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反映。

4.向某县投诉拖欠工资问题，除电话投

诉外，还有哪些投诉渠道?

答：您可以到所在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举报投诉接待大厅现场投诉，也可以登

录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进行投

诉(点击首页“快捷通道”栏目中的“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管”模块)。

5.如果对拖欠工资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满

意，应该怎么办?

答：对拖欠工资问题，人力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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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仲裁：请仲裁：请仲裁：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

争议；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

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2.劳动者被拖欠工资或劳动保障权益受

到侵犯，应该向哪反映?（劳动保障监察管

辖划分）

答：根据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规定，拖欠工资劳动违法行为属地管辖。劳

动者应当向工作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

许昌市劳动保障监察管辖划分如下：

劳动者工作所在地在中心城区，清潩河

以西、延安路以东、许由路以北、天宝路以

南区域，在河南省人社厅或许昌市人社局参

加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的各类用人

单位，以及尚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在河

南省或许昌市工商局注册的各类用人单位，

由许昌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管辖。

劳动者工作所在地在其他区域的（禹州

市、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魏都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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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不属于劳动保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不属于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职责，需要向劳动仲裁部门申障监察部门职责，需要向劳动仲裁部门申

1.哪些情况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

诉？（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受理范围）

(一)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

度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

情况；

(三)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

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

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规定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

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情况；

(八)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

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

规定的情况；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

察事项。

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不属于劳动保

障监察部门职责，需要向劳动仲裁部门申


	页 1
	页 2

